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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关于试行进一步 

支持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

新片区发展征管服务措施的通知 
 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

三税务分局、市局机关各处室（局）： 

为持续助力推动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

（以下简称“新片区”）高质量发展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

局决定进一步推出以下 10项税收征管服务措施： 

一、拓展“无税无票不申报”范围 

对满足当期无应税收入、未做票种核定、且为小规模纳税

人（包括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、个体工商户）三个条件的新办企

业，免于办理增值税、消费税及其附加税费、文化事业建设费的

纳税申报。对一年以上无应税收入、无库存发票、且为增值税小

规模纳税人的存量企业，可以申请施行增值税、消费税及其附加

税费、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申报。纳税人申请调整票种核定或产

生应税收入，则按规定调整相应纳税期限。 

二、扩大本市分支机构属地征管试点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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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新片区产业导向、企业纳税动态信用风险状况、行业

规模等情况，放宽注册在新片区的分支机构属地征管条件，对符

合新片区产业导向、信用情况良好、分支机构规模较大的，在新

片区内开展实质性生产经营的纳税人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同意并报

市税务局备案后，可试行分支机构属地征管。 

三、优化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 

进一步优化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，对信用程度良好的纳税

人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限额百万元及以上版本的，进行差异

化管理，缩短审批流程。 

四、进一步提升税务注销效率 

进一步优化、简化资料报送途径和要求，提升一般注销流

程效率，同时，研究进一步扩大税务注销即办范围，逐步探索利

用“机器审”代替“人工审”，缩短注销办结时限，提升企业的

获得感和满意度。 

五、探索推行“掌上办税” 

大力推进电子税务局移动端和微工作平台建设，进一步优

化电子税务局系统功能。加快智慧税务建设，探索创建税务 APP，

将电子税务局办税事项逐步开发到 APP中，实现“掌上办税”。 

六、升级办税服务功能 

为充分满足新片区纳税人办税需求，以便利高效、智慧先

行为原则，升级办税服务能级，实现智能引导、智能填单等智慧

化办税服务功能，进一步提升纳税人办税体验度。 

七、提升纳税信用管理质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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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化放管服和改善营商环境，下放纳税信用评价审批权

限，简化审批流程，由临港税务局统一负责辖区参评企业纳税信

用评定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。 

八、提升大数据支持力度 

依托税收大数据，加大税收经济分析力度，结合产业、供

应链、纳税信用等为临港企业产供销上下游精准对接提供支持。 

九、加快智慧税务建设 

提速临港新片区智慧税务建设，以大数据平台为依托，为

纳税人在新办套餐、发票套餐、跨区迁移、退税等领域提供智慧

审核和智能辅助功能，实现相关事项智能化审批，自动化办结。 

十、探索差别化服务措施 

探索为动态信用评价良好的纳税人在报送资料、办理时限、

办理渠道等方面提供差别化、更优质的服务，进一步提升纳税人

遵从度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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